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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的应用机制研究∗

张力伟　黄太进

摘　要:用户对于建设工程都有高质量的评价要求,尤其是我国居民面对当前逐步走高的

房价,普遍需要付出巨大的购置成本,对于住宅类房地产工程也同样拥有更高质量的评价需

求.然而在现实的交易情境中,居民对于住宅的高质量评价的需求却很难得到有效响应.针

对这一问题,认为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应用机制,这套机制需要政府之

外的,且独立于交易双方的第三方组织,包括“市场第三方”和“社会第三方”两大类主体的参

与,并基于市场竞争的运行方式,采用高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必要的信息传播等具体

应用工具.在这样的应用机制下,用户及居民对于建设工程,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工程的高质量

评价需求便可以得到有效实现.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机制设计,解决了中国当前用户及

居民对于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路径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工程领域第三方组织评

价的应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应用机制;第三方组织;市场竞争

一、引　言

当前我国建设工程领域,虽然在大型基础建设工程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非基建工程尤其是以

商品住宅为代表的民用建筑,却长期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住宅作为居民安身之所,不仅使用频率最

高,同时往往需要支付巨大的购置成本,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逐年攀升,普通家庭购置房屋的经

济负担也同步加码,这一特征在大中型城市中尤为突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以能够反映建筑住宅市场

供需状况的房价收入比来看①,２０１９年中国平均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为８．８,这便意味着购买一套房产

需要支付８．８年居民的全部家庭收入,而这个数字在发达城市会更高,如中国香港、深圳、北京三城占据

全球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前三位,分别达到了４６．３、４３．５、４１．７②.
在此情况下,普通居民用于支付房屋的成本日益攀升,而对于住房的使用需求显然不仅仅满足于房

屋本身不坍塌、不裂缝、能够保证一定的使用年限等符合国家关于住宅质量方面的强制性标准,更多会

对于房屋品质提出更高标准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往往关系到居民实际使用的直接感知,如国家标准关

于住宅电梯的要求,对于住宅的规定为七层及以上住宅或入口层面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１６米的住宅必

须设置电梯③,而六层以下甚至四层以下设置电梯,显然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出行需求,尤其是在老旧

小区的低层住宅中若加装电梯设备,生活在其中的老年人居住的环境感知将大大改善.由此可见,这种

仅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住宅需求点,对于购房者而言是被默认必须存在的一种“理所当然”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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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收入比指的是家庭住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总收入的比值.
资料来源:NUMBEO国际房价统计数据库,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参考资料:国家标准:«GB５００９６－２０１１:住宅设计规范»



量特性(must－bequality),居民对于此类达标住宅的感知体验是无差异的,而那些不局限于国家强制

性标准的住宅,才能真正区分购房者的实际需求并反映出获得感、幸福感,换言之,居民对于住宅高质量

评价的需求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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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０年全国房价收入比前十城市

　　那么消费者的高质量评价需求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实现吗? 在真实的购房场景中却存在不一样的情

景:一方面,购房者对于商品住宅的价格评估,多会考虑区位、地段、楼层以及户型,而鲜有将住宅的实际

执行标准是否高于国家强制性标准作为购置条件,即购房者并没有将住宅的高质量需求在房屋购置过

程中做出适当表达;另一方面,开发商在售卖住宅的时候,也鲜有将房屋的高质量作为宣传点,这便导致

除少数标杆房企能够提供质量相对较高的住宅,其余绝大多数开发商仅能够提供勉强达到合格线的住

房,而且普遍存在屋面渗漏、墙地面空鼓、墙地面裂缝、室内门窗不严、墙地饰面不平整等“质量通病”,并
招致广大消费者的投诉.这种“买方不说、卖方不做”的住宅质量怪圈长久以来似乎是被默认存在的“潜
规则”,尤其是开发商可以通过“房屋预售”的形式,堂而皇之地提供低质产品给房屋购买者,而在交房之

后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无可奈何,只能通过投诉或法律渠道协商解决,有时候甚至因高昂的维权成本而

选择默认.
上述现象表明,当前我国住宅市场上消费者的高质量评价需求并不缺乏,但囿于实际的市场交易这

些需求统统没有实现,本文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住房市场缺乏基于消费者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机制.
在此种情况下,普通居民的高质量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有效响应,无法倒逼市场主体提供高于国家强

制性标准的高质量住宅产品.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者对于住房的高质量评价需求如何

实现,如何通过具体的机制设计,引导中国商品住宅市场提质增效,在应用机制的约束下使住宅供给方

能够主动提供品质更好、消费者满意度更高的住宅产品.本文的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于一般

商品领域的高质量实现路径进行回顾,并总结应用经验;第三部分就应用机制的运行主体进行分析;第
四部分就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就机制的具体应用工具进行分析;第六部分为基本结

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高质量评价实现的一般路径分析

消费者对于一般商品的高质量评价需求显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如常见的汽车,在同一款车型中

可以根据不同的个性化配置,将汽车细分为低配基础款、中配标准款、高配豪华款,同时也对应着不同的

价格,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款式;再如智能手机,同一款手机可以根据不同的存储空间、处理

器型号细分为价格不同的机型,消费者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由选择.可见消费者的高质量评价需求

在一般商品领域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回顾这些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的发展,在早期“卖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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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消费者并没有过多地选择,产品生产标准单一,同质化严重,如福特早期生产的“T型车”、摩
托罗拉生产的“大哥大”均是如此,仅能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仅提供“合格”产品

何其相似,而最终这些产品的高质量需求得以实现,背后的运行机制与规律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回顾

一般商品领域的一些经验做法.
在完全信息的市场中,消费者能够识别所有产品质量信息及其相应价格,在产品质量同质的情况

下,价格低则意味着产品性价比高,价低产品会得到更多消费者认可.因而,为了缓解价格竞争导致的

市场份额的损失,企业会通过改善商品质量来弥补(Gabszewicz和 Thisse,１９７９).但在不完全信息的

市场中,消费者唯一能够准确识别的是价格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会造成质量与价格均衡的失效

(Rothschild和Stiglitz,１９７６),即价格无法反应产品质量,企业也无法通过提高质量来提升产品价格.
因而,一般商品领域的质量提升路径主要是通过提供降低产品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实现的,通过相关文

献回顾,主要的方法途径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团体标准的应用.当商品交易缺乏对产品质量的衡量时,会导致交易双方难以确定商品的

交易价格,进而无法实现交易(Barzel,１９８２).而标准则是一项很好的质量衡量工具,程虹等(２０１７)认
为市场中大量的标准能够较好地衡量商品质量,降低交易成本进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这种工

具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很好地弥补法律在覆盖范围内仅以安全为衡量标准的不足.因而在世界主

流发达国家中,在各个产业领域能够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政府技术法规、指令以

外,大量的自愿性标准的使用(程虹,２０１３a),尤其是基于生产实践形成的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团体标准

(程虹,２０１３b).
其二是比较试验的应用.比较试验指的是由专业的市场第三方测评机构,对于市场上同类别产品

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横向比较,并根据专业评价标准的对比结果,向普通消费者提供推荐意见的市场行

为.这一方法在国际上多个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均已发展成熟,通过专业的杂志刊登比较试验结果信

息,供消费者自由选择,如德国商品检验基金会(SW)出版的«测试(TEST)»①.Morris(１９６８)通过测试

发现,开展比较试验可以导致被评价产品随着测试标准的不断提高而相应地提高;Silberer(１９８５)比较

试验机构发布的信息能够显著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其三是专业认证的应用.认证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方法(樊根耀,２００７),生产方会通过“信号显

示”的活动来主动向消费者传递质量优势,这些信号包括企业的品牌、广告以及认证等,但区别于企业广

告等自我声明,认证作为第三方的行为,将企业所具备的资质情况进行专业性评价,具体的认证包括产

品或服务认证、管理认证以及企业信用认证等活动,认证的结果具备一定公信力及权威性,能够有效缓

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王会娟,２０１４).该工具在商品领域,包括住房质量评价均有广泛涉及,能够

代表企业产品质量先进性程度,如在国内食品领域的有机认证、瑞士手表的 COSC认证(也被称为“天
文台认证”);德国光学镜头的卡尔蔡司认证、美国建筑领域的 WELL认证等.

其四是商家品牌、信誉、口碑等信号的应用,此类信号通常是基于消费者经验形成的一种主观感知

评价,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进行传播进而影响市场商品交易,如Shapiro(１９８３)认为信誉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信誉好的企业能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市场溢价,无论在经济

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际应用中,信誉的应用对确保产品质量、促进市场交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维迎,

２００３;周黎安,２００６).
以上分析了一般商品领域质量提升的一些具体做法,这些应用拥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征:
其一是这些产品评价信息的提供主体既不是政府主体,也不是市场卖方主体,而是独立于交易双方

之外的第三方主体.具体而言,(１)团体标准.团体标准的制定主体是特定行业内拥有一定的行业影响

力,且具备标准化能力的产业联盟、专业的行业学会、协会以及相关的社会团体等(程虹,２０１３b),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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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均有相应的组织和宣传,美国消费者联盟(CU)出版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英国消费者

协会(CA)出版的«哪一个(which)»、法国消费者联邦工会(UFC)的«选择(Quechoisir)»、澳大利亚消费者协会(ACA)的«选择(choice)»、
日本国民事务中心消费者独立管理机构的«国民生活月刊»,以及国内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比较试验等均是如此.



组织发挥专业比较优势能够提供反应行业最新动态方向,能够在标准的技术先进性及转化可行性上实

现兼顾.(２)比较试验.此类活动是由第三方消费者组织基于检测试验为主要的验证手段,向消费者传

递相关产品的质量信息.如孙颖(２０１０)认为,进行商品的比较试验是消费者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之一;
范锐敏(２０１３)认为消费者组织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职能不充分,包括开展消费者调查、进行商品

测试等;同样在前文中提及的全球各地知名的比较试验机构均为第三方消费者组织,或在第三方消费者

组织基础上形成.(３)专业认证.实施专业认证服务的机构有两类:其一是得到国家合格评定认可委员

会(CNAS)的认可,基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强制性认证服务的认证机构;其二是由市场第三方专业机

构根据消费者或组织自身需求,基于市场化标准向相关产品或服务实施的自愿性认证;(４)声誉口碑等

非正式评价.此类评价信息是基于消费者主观感知所形成的.在过去,信息采集通常由消费者组织开

展,通过满意度调研等形式实现,而当前得益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支持,消费者能够结合自身的真实消

费经验,通过文字、图片或打分等方式,主动在互联网平台形成评价记录.
其二是此类评价活动的市场运行方式,均是第三方组织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以团体标准运

行为例,区别于行政强制要求实施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此类标准的制定初衷更多体现了利益相关方之间

的一种合意和协调,是基于多方博弈的一种制度安排(廖丽,２０１３),因而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标准的自愿

采用,既能够快速将行业发展的最新创新成果用于质量提升,同时制定者与使用者的利益相一致,能够

实现实时更新并因质量优势获得相应的超额收益.因此,为了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与购买,在市场上攫取

相应的超额利润,不同团体组织之间会形成竞争关系而争夺市场份额.通过自由竞争,将能够提供优质

的团体标准组织筛选出来,而相对劣质的提供者将会被市场淘汰,在竞争的压力下这些产品提供方会主

动提高服务质量.同样,对于比较试验机构、认证机构以及第三方口碑评价平台等机构分散存在于市场

中,同类型的机构在固定范围的市场中通常存在多个,各个组织机构基于市场公平竞争,通过消费者“用
脚投票”的方式,将真正能够提供“优质优价”的企业筛选出来.

综上所述,在一般商品领域消费者的高质量需求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并且市场能够持续稳定地提

供优质的服务,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１)提供评价服务的均为专业的第三方组织,通过发挥

“专业性”“客观性”的属性特征,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的商品质量信息;(２)这些第三方组织均是

基于市场自由竞争,保证能够持续稳定地输出高质量的评价信息服务;(３)这些组织均通过一定的具体

的方式工具,将质量信息有效传递给消费者.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一般商品领域,消费者高质量需求的

实现主要以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为主,通过专业的检验检测等手段,实现有效降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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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消费者高质量评价需求实现机制理论框架图

交易成本的目的.同时,这些第三方组织之间的关系

以公平竞争为基本前提,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相关

机构及服务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

率,使得市场能够正常行使“优质优价”的运行规则,
消费者能够在价格的指导下,对于不同质量的产品进

行自由选择,使市场能够实现价格和质量的均衡.
因此,本文构建了消费者高质量评价需求得以实

现的应用机制,主要包括运行主体、运行方式以及具

体的应用工具三个方面,下文也将围绕此框架对商品

住宅领域的应用机制进行分析和讨论.具体机制框

架图如图２所示:

三、住宅高质量评价实现机制的主体分析

住宅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运行主体,此类主体能够开展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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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价的重要前提是占有一定的信息资源,只有掌握充足的工程质量信息,才能通过评价来传递真实、
客观的结果.因此,首先确定工程建设过程中,能够掌握工程质量信息的利益相关方有工程建设方、施
工方以及政府监督部门,以下部分依次对其能否对外提供真实可靠的建设工程质量信息进行分析,具体

内容如下:
(一)工程建设方

第一是工程建设方,也就是商品住宅的开发商.此类主体作为商品的提供者,掌握着建筑产品质量

绝大部分真实信息,但出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在投资总额一定的前提下,建设单位最经济的做法

是在满足基本相关建设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压缩建设成本来换取更高的利润.也就是说在住宅建设

过程中,理性的建设单位只会以满足建设要求为“成本上限”,对于高出建设要求部分的成本是不愿意支

付的.因此,为了获得必要的利润,同时满足工程设计要求,部分建筑单位通常会委托专业的建筑优化

公司对工程设计进行标准定额优化,名为兼顾建筑经济性与安全性的协调统一,实则是在满足国家强制

性条文的前提下,尽可能收缩工程建筑余量,降低建设成本.因此很多工程竣工后因为设计余量不足导

致质量问题.但建设方出于自利的动机,在房屋售卖或交付过程中,会主动隐瞒产品质量不足的信息,
而倾向于向消费者传递利己的质量信息.虽然在房屋验收制度上作出了相关强制性要求,如商品住宅

在交付的过程中,需要建设方提供“三书一证一表”等验收资料进行核查①,对于住宅的分户验收采取

专项、分项以及综合验收,并出具分户验收证明,但此类检验报告及证书的真实性消费者本身无法低成

本进行验证.也就是说企图从建设方了解房屋的真实质量是行不通的.
(二)工程施工方

第二是建筑工程的施工方或承包方.此类主体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同样掌握着最真实的住宅质量

信息.但由于当前建筑工程市场存在过度竞争现象,导致行业内出现各类施工承包问题.如非法肢解

发包、转包、违法分包,虽然相关建筑法明文规定禁止建筑工程肢解发包,但在现实情况下由于违法成本

较低,监管成本较高等因素,大量资质符合的承包商在获得标的后,抽取部分利润便直接将部分工程以

更低价格违法转包至下级单位,下级单位为了保障必要的利润,进而将工程转包给资质不全,但成本更

低的施工单位.同时,在一些小型承包单位之间,也同样面临着过度竞争的问题,采取更低的报价,或通

过打理“人情关系”来获得承包资格,而这些行为同样会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因而,项目工程在经过层

层分包、转包后,项目利润遭到多次盘剥,可实际用于项目建设的工程款被大大压缩.另外,在工程款给

付结算方面,部分建设投资方由于恶意负债,加之建筑市场供需关系失衡,导致其能够要求承包方垫资

或拖欠工程款,而承包方又由于流动性问题进而拖欠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相应工程款.再加之由于担保

金制度对承包方带来的资金流动压力,尤其是在２０１９年工程担保制度改革之前②,全国各地各类名目

的工程担保金多达几十种③,占用了施工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施工方在承包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巨大流动性压力,同时还由于各类

名目的交易成本增加而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率,据统计中国２０１８年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仅为３．４％④,因此

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能够真正用于工程建设的工程款将大打折扣,导致建筑材料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

质量违法行为频现.施工方为了完成合同要求,同样不会传递真实的住宅质量信息.
(三)政府行政监管方

第三是建筑的政府监管方.此类主体作为项目竣工验收中唯一的外部监督者,虽然通过建设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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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三书一证一表”,即«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筑工程质量认定书»«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合格证»
«竣工验收备案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建市〔２０１９〕６８号)中明确提出工程保函替代保证金.
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为例,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末,该公司需要向业主或政府缴纳保证金的各类名目多达２７种,具体包括:投

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安全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预售保证金、劳动保险费、社会保障金、综合成形保

证金、项目进场清场押金、环境保证金、底价风险保证金、新型墙改基金、扶散基金(散装水泥保证金)、项目预留金、复垦保证金、供水供

电保证金、安全文明保证金、租金保证金、发票保证金、安全风险抵押金、土地保证金、审计预留金、廉政保证金、进省保证金等,资料来

源:http://ghpf．acftu．org/art/２０１６/６/２１/art_１１２２_１８３８０７．html.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A０１.



用地审批、配套审批、施工审批、监督管理及竣工验收等形式介入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但涉及工程质量控

制的主要行为是质量及安全监督管理和参与工程验收两类项目.
首先是建筑的监督管理,对于工程质量及安全性的监督,由各级地方主管单位的职能机构依据建设

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督抽查,并参与深基坑、桩基、地基基础、主体结

构等关键环节的分部分项.因此,无论是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标准,还是行政监督的内容范围,政府机构

均是基于基本的安全底线进行监督,这一点显然与居民对于住宅的高质量需求不相匹配.其次,建设工

程由于建设工期长、参与主体专业多、工种多,且使用的材料设备多品种等特点,决定了实体监督的方式

使得监督执法主体无法全程参与工程建设,监督抽查的短期行为无法对建设主体的行为规范产生持续

约束力,仅仅依靠几次监督无法全面掌握项目建设信息,尤其是巡检和定期检查的监督形式促使建设单

位形成以应付检查为主的不良风气,在接受检查时面子工程做足,检查结束后又恢复到普遍不规范的生

产状态,使得监督检查流于形式.第三,虽然政府参与到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建

设方对于验收流程的合规性把控,而对于工程质量的验收并不参与验证.因此,无论从验收标准的定位

还是掌握建筑质量信息的真实及全面性,政府部门均无法提供建设工程相对精准的高质量评价信息.
(四)消费者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对于一般产品而言,消费者能够通过产品外观与包装、产品试用等方式,对产品

质量作出初步判断.而建筑产品则不然,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征有如下几点:其一建筑产品的单件性意

味着区别于批量生产,不同的产品之间同质性有限,即使外观类似的两幢建筑,可能因建设单位、施工团

队以及设计上的区别导致质量存在差异,即通过借鉴类似产品得到质量相关的有效信息是不充分的;其
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普通产品从固定的生产场所生产完后交付于客户使用,而建筑产品是产品固定不

动而生产要素分散流动,尤其是施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加之客户无法利用更加便利的资源去获得产品质

量信息;第三是建设过程专业性强,住宅建设是涉及主体结构、建筑装修、通风、水电暖等多项功能的综

合体,且生产周期较长,因而导致产品不确定性增加;第四是建筑产品体验的非即时性,普通产品可以通

过体验或试用的方式来获得产品质量信息,而建筑产品通常在购买后,甚至使用中都无法感知产品的真

实质量;第五是建筑产品本身的高价值导致客户的试错成本及经济风险更高.
基于以上区别于一般产品的特征分析,本研究认为建设工程产品是具备少部分搜寻品特征的典型

信任品,建筑产品在日常使用中能够感知到的产品质量信息极其有限,如普通住宅的外观质量、装饰装

修以及建筑使用功能结构的合理性,能够通过现场观察和体验来作出初步判断,但饰面砖是否空鼓、房
屋隐蔽工程原材料是否达标等质量信息,即使在使用后也难以做出判断.因而,由于缺乏专业检验能

力,消费者无法通过常规判断方法获得建筑产品的质量信息.当然,消费者也可以选择专业的检验检测

第三方机构来验证住宅质量,但无疑造成了过高的交易成本.
(五)工程领域第三方组织

以上四点表明无论是工程的建设方、施工方,还是政府监管方,均无法提供有效的工程质量信息,而
消费者面对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鸿沟”又无能为力,那么是否有其他主体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莱斯特

M．萨拉蒙从政府治理和非盈利组织的关系方面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认为政府组织在实践治理中一些

不足能够被第三方非营利性组织很好地补充①.换言之来源于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职能补充能够更好地

实现社会功能的完整性,包括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满足;Yong(２０００)从社会需求多样性的角度论述了第

三方社会组织评价的必要性,认为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性,仅靠政府已经很难满足所有公民差异性

的需求偏好,而第三方社会治理模式则可以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社会服务,从而作为满足更多人需求的有

效补充.
在商品住宅领域中的社会第三方专业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独立主体,具备如下特

点:(１)可以将消费者对于住宅的高质量需求,通过收集投诉、举报以及权益保护的方式集中表达,能够

９１１

质量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① 选自莱斯特M．萨拉蒙的«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在房地产行业内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帮助消费者合理地参与到工程建设活动中的沟通、协商和博弈中

(王名,２００９),进而影响开发商行为;(２)通常此类机构由建筑行业的专业学会、协会以及专业的测试机

构等构成,具备工程质量评价的专业能力,如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３)此类第三方机构

独立于建设方、施工方以及监理方,与这些第三方组织不存在利益关系,因此对于评价不良的工程质量

信息不会存在刻意隐瞒的动机;(４)此类第三方组织定位均为“非营利性”,不仅包括通常认识上的建筑

行业学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也包括那些独立于政府、致力于解决建筑行业中存在问题的企业、社会

组织和个人等,因此逐利并非此类机构的根本目的,其利益动机更多是基于组织自身的权威性以及行业

影响力;(５)此类组织的职能定位区别于政府监督机构,提供的工程质量评价标准通常高于政府基础的

“合格线”标准,消费者可以通过对此类第三方信号的识别对住宅质量进行判断(程虹,２０１５).
由此可见,相较于工程建设方、施工方、政府监管方,社会第三方主体既具备提供专业评价服务的能

力,同时也不存在隐瞒信息的动机,并且基于扩大组织权威性及影响力的目标,能够通过主动关注消费

者,建立买卖双方基于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沟通机制.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对于建筑质量的评价结果,
降低了消费者在住宅购买过程中的质量信息不对称,能够更好地让消费者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进而

倒逼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住宅产品.因此,本研究认为从主体的职能定位来看,民用商品住宅的高质量发

展,需要落地发育基于工程质量评价的社会第三方主体.

四、住宅高质量评价实现机制的运行方式分析

在确定住宅高质量评价的主体后,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保障机制正常

运行,并持续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即住宅高质量评价的具体运行方式.基于此,本部分主要对第

三方组织开展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的运行方式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第三方主体参与高质量评价的动力

来源、防止市场失灵的制度约束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第三方组织开展评价的激励设计

首先需要明确第三方组织的收益来源,主要渠道有以下三种:其一是社会捐赠或赞助;其二是通过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购买来获得收益;其三是收取会员费用或设立基金获取固定

收益.显然建设工程评价属于信息服务的一种,但不同类型的专业组织,各自形成影响力的路径以及盈

利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社会专业组织指代对象丰富多样,包含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公共事业中所存

在问题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本文按照是否有“经营性项目”将社会组织分为“市场第三方”和“社会

第三方”两大类.
激励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每个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其行为是否能够与整体目标

保持一致,或有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也就是激励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的问题.当前国内建筑

业相关的专业行业组织较多挂靠在政府职能部门,导致两者之间本应发挥相互协作的平行关系,逐步转

变为行业协会辅助政府职能的隶属关系,如协助政府机构进行工程质量评奖、国家标准制定修订等,这
种关系直接限制第三方组织独立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市场上的职能作用发育相对迟缓,尤其是

其行业数据在消费端的应用更是寥寥无几,导致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便是没有在专业组织的运行上形

成激励相容,以至于一方面专业组织并没有充足的动力参与到工程高质量评价工作中,另一方面工程建

设方也不会主动寻求专业组织的评价.而针对这一问题,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专业组织所采取的策略

也有所差异.
其中,“社会第三方”主要包括建筑业相关专业协会、学会等,对于此类组织需要解决“企业不参与、

协会无义务”的双向动力不足问题.因此,激励相容设计可以采用工程质量评价与企业资质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当前国内建筑业企业资质是由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管理的,可以将第三方权威组织的评价结果

纳入建设企业资质评价的考核范围内作为参考,即企业资质评级的部分职能由社会专业组织来承担,而
资质评价的依据来自专业组织获得国家认可的综合评价、成熟的团体标准、专业认证等形式.这样企业

方为了获得资质会主动寻求社会专业组织的评价,而社会专业组织为了获得政府认可的资质条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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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质量更高的标准、认证等评价职能,最终企业获得了合格的资质从而可以在市场中承揽更多的工程

项目,社会专业组织也因获得政府及市场的认可扩大了组织影响力.
“市场第三方”主要包括提供建筑质量评价服务的公司、机构,对于此类组织需要解决如何“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即收入来源变为消费者购买的问题.因此,激励相容设计主要目的是将此类第三方组织

的收入来源转变为消费者购买的方式.具体的实施方法是:第三方组织通过模拟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过程,可以基于消费者关注点和使用需求,开展各类产品横向对比测试.测试原则是基于“好中择

优”的对比策略,不仅技术指标所采用的测试标准通常会高于“资格型”标准,而且还会有针对消费者使

用感知,包括定期发布的测试报告、满意度调查结果以及比较试验测试结果,消费者基于对评价信息的

认可会形成购买行为.考虑到住宅等产品无法如普通商品可以通过由第三方组织购买的形式来测评,
因而可以考虑免费为房屋购置人提供测评服务来激励消费者主动参与,而被测评的消费者可以无偿获

得房屋专业的评估报告,第三方组织通过向范围更广的消费者提供测评信息,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实

践证明,如 德 国 商 品 检 验 基 金 会 (Stiftung Warentest)出 版 的 «测 试 (TEST)»、美 国 消 费 者 联 盟

(ConsumersUnion)出版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等,均在指导消费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

收益.
(二)第三方组织开展评价的约束设计

为了提高评价质量以及评价机制的运行效率,保证工程质量评价领域能够持续稳定地为消费者提

供高质量的工程评价信息服务,需要大力鼓励相关专业组织开展自由竞争,更好地发挥消费者自由选择

的权利,通过消费者的认可、关注和购买,加强社会专业组织的市场竞争程度.因此,在工程质量第三方

评价领域实施竞争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竞争最直接的效应在于约束市场主体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在第三方工程质量评价领域发

挥“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有利于加强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能够将生产效率最高的卖方通过消费者的

自由选择筛选出来,也就是能够为消费者购买性价比最高的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服务,相反未提供高质

量评价服务的卖方则会逐步被市场所淘汰,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该市场是基于自由公平竞争运行的.
第二,竞争有利于消费者需求获得更好的关注,约束第三方提供基于消费需求的工程质量评价服

务.目前在商品住宅市场中,虽然房企之间形成了市场竞争,但本质上是将消费者完全撇开的竞争,因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促进消费者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进而倒逼住宅开发商提供以居民需

求为导向的高质量住宅产品.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这一点:对于无论是“社会第三

方”基于扩大组织行业影响力的目的,还是“市场第三方”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营性收入,此类专业组织均

需要基于消费者使用体验、实际需求的高质量评价准则并提供相应的工程质量评价服务,通过消费者认

可来维持组织的持续运营.在此种情况下,各类专业组织会加大对消费者的关注程度,通过详细的市场

调研、分析等来捕获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不仅消费者能够在竞争的机制下获得成本最低、质量最高的工

程质量信息,同时此类信息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行业影响力后,还可以对住宅开发商等主体形成引导作

用,倒逼其为消费者提供基于产品质量为主导因素的高质量住宅商品.
第三,竞争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可靠.专业组织评价

信息之所以客观公正,其重要原因在于独立买卖双方在公布评价结果的时候不会由于利益关系而左右

测评结果.但事实上在商品住宅领域,第三方组织与消费者之间、政府监管主体之间依然存在着信息不

对称,也就是没有形成有效约束,想要依靠行业外的主体实现对于第三方组织的运营管理以及评价结果

的监督,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但在充分竞争机制下,不同社会第三方专业主体之间彼此可以形成监

督,有利于发挥行业内部吹哨人的治理工具作用,即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拥有更多的行业内部信息,各个

主体在开展评价服务竞争的同时,互相之间还会形成信用的竞争,一旦部分市场主体因“利益关系”被相

关市场主体收买并发布虚假测评结果,业内其他竞争对手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将这些信息曝光,而这样的

“红线行为”消费者是很难发现的.因此,在此种监督机制下,第三方评价主体想要在市场上持续获得影

响力,就必须严格自律并提供高质量的评价信息服务.
１２１

质量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三)第三方组织开展评价的保障设计

以上部分分析了第三方专业组织在竞争条件下,参与工程质量评价的动力来源和相应的竞争约束,
保证该机制的公平有效还需要必要的政府行政规制,但行政规制的目的不是直接参与,而是通过合理的

制度设计促进该领域的行业竞争,有效激活第三方组织的治理作用(程虹,２０１３).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

面的内容:
第一是保证进入公平.随着国内有关鼓励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逐步实施,第三方组织在社会各个

领域的治理参与度日益增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承担部分适合市

场、社会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都会采取降低门槛、财税优惠、政府购买等支持性政策①.但因“出身”的
差异性,大量社会组织均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时获得的支持力度也

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在专业领域深耕多年的“老牌”社会第三方组织,无论是在行业内还是消费市场

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权威垄断”,因此在建筑高质量评价这一社会公共服务的进入起点上,新进组

织与老牌组织是存在差异的,简单的“降低门槛、开放注册”,并无法有效缓解两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差

距,即使降低进入门槛,实际的业务承接方面依旧存在高门槛.另外,部分地方政府在响应政策号召

的同时,将成立社会组织作为一项行政工作考核内容,尤其是在落实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会通过

“有意扶持”的方式短期培育一些“明星社会组织”(黄晓春,２０１５),作为参与政治锦标赛的“面上项

目”,这样的过度介入同样会导致行业竞争的不公平.由此可见,虽然降低了社会组织设立的“显性

门槛”,但是保证进入公平更要注重具体开展业务的“隐性门槛”消除,防止建筑质量评价领域出现

“准入不准营”的非公平竞争.
第二是要加强政府对违法行为的行政监督.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加持下,大量的社会组织会快

速涌入,容易导致两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行为:其一是评价主体提供虚假的工程质量测评结果,
即由于第三方组织评价结果的公开,会对被评价企业的产品销售、企业口碑等形成直接影响,为了获得

较好的评价结果,被评价企业会通过利益输送等方式进行寻租,从而使得评价主体对外界提供虚假的评

价结果;其二是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之间形成利益联盟,即被评价企业对权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

收买,或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企业通过在行业内占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基于自身利益诉求专门成立所谓

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将该类组织本应向市场、政府、消费者提供评价信息的服务职能,转变为部分企业

自我宣传的“大喇叭”,这样的信息显然缺乏可信度.
显然以上两类情况均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裁判员的角色

进行监督,建立一整套基于此类第三方组织的监管机制.一方面要采取信用监管与“负面清单”相结合

的监管方式,制定具体、针对性强、严格程度高的相关法则,增加该类组织的违规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

加大公开信息披露范围,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细则来强制约束此类组织公开工程质量评价方面的相关信

息,如评价标准、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等内容,引入公众力量实施社会监督.

五、住宅高质量评价实现机制的应用工具分析

前文依次分析了住宅高质量评价的主体以及运行方式,那么此类评价应用的具体行为有哪些呢?
换言之,通过哪些可用的工具可以将第三方评价的信息转化为可用的质量信号? 本文认为第三方组织

对于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可以基于以下四类具体的应用工具:
(一)高质量标准

标准作为一定范围内获得的最佳秩序,无论在微观企业管理及创新还是宏观经济增长与升级方面,
均发挥了统一规范的基础性作用.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其最直接的作用在于产品质量的衡量以及信号

的传递,即消费者可以根据产品的执行标准对其质量状况作出判断.因而在工程建设领域,同样可以借

助标准这一工具来实现对工程质量信号的传递.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基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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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高质量标准的内涵是什么?
基于此,本文回顾了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文献,发现不同学者对于其内涵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部

分学者基于使用者的视角,认为满足人们需求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认为民生导向是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微观层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发展(金碚,２０１８;赵剑波等,２０１９;史丹等,２０１８).也有学者基于生产者的视角,认为高质量发展

需要提高质量供给,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微观问题,并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内涵体现在经济增长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１９;任保

平,２０１８).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对于高质量内涵的解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涵盖产品、服务、工
程等方面的供给侧的质量升级;其二是对于人民满意度的关注,突出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的

评价地位.因此,本文认为居民住宅的高质量标准内涵可以概括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居民满

意度为目标,在技术指标上提供高于一般性要求的规范性文件.
因而,第三方组织开展质量评价所执行的标准,需要围绕“满足消费者需求”和“供给侧质量升级”两

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关于第三方组织的工程质量评价标准:一方面,在标准的内容选择上,需
要基于消费者实际使用需求的设置标准,标准的评价内容能够体现其真实消费痛点,而且这些需求是存

在动态变化的,因而需要定期调研及时捕捉最新需求点,并相应地调整、修改评价的标准;另一方面,在
判断标准上,不仅需要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安全性、合规性要求,即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而且还要能够提供高于当前国家“合格线”的标准,能够体现出“质量升级”.另外,在判断合格的方法

上,需要就消费者的日常使用习惯的现实场景进行模拟,不仅需要基于理化技术指标,还要结合主观消

费体验进行判断.第三方组织依据这些高质量标准实施评价的结果是,即使被评价对象满足国家强制

性标准的理化指标,依旧可能被判定为未达到评价机构检测标准的不合格产品.
(二)检验检测报告

建设工程专业技术性强,存在大量的质量指标如建筑强度、耐火性、电梯等,必须通过专业检验检测

来获知技术可靠性,并根据检测结果判定是否达到标准要求,无论是建筑监理还是政府质量监督均是如

此.因此,对于第三方组织评价体系中关于建设工程的定量评价对象,同样可以基于组织的评价标准,
通过检验检测的方式对于符合标准要求的建筑产品出具专业的检测报告予以评价,并将检测报告作为

建筑产品的质量信号告知消费者.
为此,第三方组织需要拥有基于标准要求的检测能力.通常第三方组织实现检验检测的方式有两

种:其一是自建专业检测实验室,此种方法在检测进度以及结果可靠性上掌握更多信息,缺点是自建及

维护成本过高,且极易导致“设备决定项目”的检测偏好.其二是将检测项目委托外包给其他第三方专

业检测机构,此种方法优点在于检测成本相对较低,同时能够根据自身检测项目的动态变化,匹配到检

测能力最优的专业检测机构,可以在成本控制和结果可靠性两方面兼顾,这种“轻资产重管理”的检测模

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各类评价机构普遍采用.因此,社会第三方专业组织在对建设工程质量项目的检

测手段具体实现形式上,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测试.
(三)第三方认证

建设工程涉及的内容复杂且技术性强,而普通居民的认知程度有限,对其中的技术指标、隐蔽工

程等方面的感知性较差,即使将详细的检测过程、结果报告公布出来,消费者也不具备掌握这些专业

知识的能力.因此,针对第三方组织对于建筑质量的具体评价结果,可以对建筑质量实施第三方认

证,将评价所执行的标准以及检测结果等信息,通过认证标识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通

过标识来判断目标建筑是否通过特定的认证,从而对建筑产品的品质状况作出判断,进而指导其消

费决策.当然,基于消费者不同需求侧重点,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化认证,如建筑物节能环

保认证、绿色建筑认证(如:LEED认证)以及针对影响居住人健康和舒适度等建筑环境认证(如:

WELL认证)等.
第三方建筑质量认证具备以下两方面意义:其一认证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整体性表达.消费者对

３２１

质量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于建筑质量需求的特点存在复杂性、多样性、个性化等多种特点,但更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表现为需求的

整体性,即消费者不会纠缠于某一项特定指标,而是基于住宅主体整体性的体验和感知.因此,第三方

评价机构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是一项涉及内容多、范围广的综合性评价,而认证作为形式最简单的一

种工具,有效地降低了第三方组织评价结果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二认证能够提高建筑质量

评价信息的传播效率.认证作为产品或服务质量信用的一种承诺,一般表达形式有认证证书、认证标识

等,这些具体形式能够将信用承诺实体化,并可以通过多种陈列展示、媒介等途径进行传播,包括商品住

宅宣传册、多媒体广告宣传等,消费者不需要付出过多的搜索及判断成本即可获取.因此,认证有效降

低了消费者获得住宅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易成本.
(四)信息传播渠道

针对住宅等建筑产品的高质量评价信息,需要通过必要的传播才能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影响力.
而信息只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才能够发挥指导消费的作用.因此,需要对此类信息的传播渠道及形式

进行分析,找出能够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渠道,避免有价值的评价信息淹没在当前海量的信息库中.第

三方组织评价信息的传播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类为直接传播,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传播途径,如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以及微博、微信

公众号或官方网站等互联网媒介,将机构的高质量评价综合结果予以主动公开传播.消费者群体尤其

是那些拥有住宅购置需求的个体,会主动搜寻此类测评信息,在获得总评价的前提下,会评估信息服务

对其消费决策是否有充分的指导价值,当测评内容与消费者目标商品匹配度较高时,极有可能形成信息

购买行为,同时将此类信息的指导价值传播给其他消费者.如参考一般消费品领域的发育成熟的比较

试验机构“德国商品检测基金会”,通过发行专业杂志———«测试 TEST»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质量信息;再
如国内电子消费品领域,ZEALER、爱否科技、小白测评等第三方比较试验机构,通过制作产品测评视

频,在其官方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快速传播.因此,建设工程质量的评价信息,可以采取通过

消费者关注度较难高的专业传播媒介及时发布的形式来实现传播.
第二类为间接传播,相较于第三方质量评价机构,消费者接触频率更多的是商品住宅开发商以及建

筑产品,因此可以通过住宅本身在消费者可获得建筑物信息的所有渠道,如售楼处、广告宣传牌、纸质宣

传页、媒体广告等,将住宅通过第三方高质量评价标准的认证结果,以认证标识的形式传播给消费者.
同时,基于住宅开发商自身利益也存在主动宣传的动机,将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于自身有利的测评结

果,作为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信用背书主动向消费者推荐.事实上在一般商品领域的成熟做法也同样

如此,如索尼高端数码相机以通过“卡尔蔡司”镜头认证作为重要的宣传卖点,而此处的认证代表着该

相机镜头的各项参数通过了“卡尔蔡司”这家老牌光学企业的高标准检测,可以作为产品高品质的代

名词获得更高的产品溢价.因此,建筑工程专业第三方组织评价信息,包括执行标准、检验检测报告以

及认证等,均可以通过与开发商建立互利共赢的“协作关系”来实现传播.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中国建造”作为我国继“中国制造”后又一张面向国际的重要名片,其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当前各类建设工程尤其是以住宅为代表的民用建筑,其高质量评价的

需求普遍无法得以实现,原因在于缺乏实现的具体应用机制.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回顾一般商品领域质量提升路径与机制特征分析,构建了实现高质量评价需

求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针对住宅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具体应用机制进行了设计,具体内容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对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的主体机制进行分析,对建筑工程相关方在质量信息的掌握程

度、专业能力与披露动机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工程建设方、施工方、政府监管方均无法提供真实、有效、高
质量的评价信息,只有社会第三方组织能够满足专业性、客观性,并可以基于消费者需求提供高标准的

质量评价.第二,针对第三方组织的建设工程质量评价服务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分别针对“社会第三方”
和“市场第三方”组织的激励形式进行相应的设计;并认为市场竞争能够对评价主体形成有效约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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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竞争导向的“优胜劣汰”规则;而“进入公平”和必要的“行政监督”是竞争运行

机制的重要保障;第三,对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的具体应用工具进行分析,认为第三方组织制定高质量

标准、出具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开展专业认证三种具体应用工具,同时还要配合形成必要的信息传播,
才能够有效发挥第三方组织的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作用,在消费群体中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具体的应

用机制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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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住宅第三方高质量评价应用机制图

　　同时本文就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应用机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放开并鼓励成立第三方组织对住宅质量实施评价.当前国内住宅质量评价主体仅限于政府

监督和建设方自评,以及部分行业协会通过“建筑质量奖”的方式对少数优质工程进行评价.其中,建设

方自评无法传递真实质量信号,而政府监管与工程质量评奖仅识别少数“优质”及“劣质”工程,对于介于

两者之间的绝大多数工程是缺乏评价的.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降低此类组织成立的“显性门槛”,提
供公平进入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对于具体工程评价业务的进入避免设

定“隐性门槛”,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上要做到能不管则不管,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防止

过度行政干预形成行业垄断.
第二,逐步形成建设工程评价的专业化消费者组织.现有的消费者组织主要指的是中国消费者协

会以及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设的分支机构.一方面此类消费者组织虽然定位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社会组织,从其经费来源主要由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可以看出,该类机构属于政府官办性质的社会

组织,因此其总体定位是维护消费者基本权益而非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高标准需求;另一方面此类消费

者组织并未形成建筑工程领域的专业化组织,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通常做法是采集消费者的投诉、举
报信息,这种非专业化的定位导致对于所有的商品服务投诉 “眉毛胡子一把抓”,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

解决缺乏专业性.
第三,进一步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引导消费者关注建设工程质量评价.消费者组织之所以能够发

挥教育消费者的作用,其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强大的媒体对于典型案例进行传播,使消费者逐步开始从权

益无知到主动维护,换言之在缺乏必要的媒体传播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各类权益保护的机构、组织,消费

者认知上的局限性也会导致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建设工程高质量需求实现应用的最后环节需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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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媒体宣传,尤其是商品住宅的评价信息,引导消费者在购置房屋时主动关注、搜索此类评价信息,不仅

能够为消费决策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撑,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此类服务的市场空间,激活相关社会组织的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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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ApplicationMechanismofHighQuality
EvaluationofConstructionProjectsinChina

ZhangLiwei１,２,３andHuangTaijin４

(１．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２．Macro－qualityManagementCoordinative
CenterofHubeiProvince;３．CompetitionPolicyEconomy－quality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４．National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forE－Learning,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Usersgenerallyhaverequirementsforhighqualityevaluationofconstructionprojects．
Inparticular,Chineseresidentsgenerallyneedtopayhugepurchasecostsinfaceofrisinghousing
prices,andtheynaturallyalsohaverequirementsforhigherqualityevaluationofresidentialrealestate
projects．However,intherealtransactionsituation,itisdifficulttogetaneffectiveresponsetothe
residents＇demandforhighqualityevaluation．Aimingatthisproblem,thisstudyindicatesthat,to
meetthehighdemandsforhighqualityevaluation,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setof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mechanism．Thismechanismneedstoinvolvetheparticipationofa＇thirdpartyorganization
＇,whichisoutsideofthegovernmentandindependentofthetwopartiesinthetransaction,including
thetwomajorbodiesof＇marketthirdparty＇and＇societythirdparty＇．Basedontheprincipleofmarket
operationandmarketcompetition,thismechanismwilladopthighqualitystandardsandapplications
fortesting,certificatio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ndotherpurposes．Withtheimplementationof
suchapplicationmechanism,demandsfromusersforhighqualityevaluationofconstructionprojects,

especiallyrealestateprojects,canbebettermet．Thedesignofsuchanapplicationmechanismalso
helpstoputforward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forfurtherstrengtheningtheroleofthirdparty
organizationevaluationinthebroadfieldofengineering．

KeyWords:ConstructionProject;HighQualityEvaluation;ApplicationMechanism;ThirdParty
Organizations;Competitioninth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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